附件4：
2016年度优秀毕业生候选人事迹介绍撰写要求

一、优秀毕业生候选人事迹介绍要由所在学习中心据实撰写，分部、相关学院审核，并分别加盖单位公章。
二、事迹介绍要求采用小四号宋体字，用A4纸打印。
三、事迹介绍要求应实事求是，杜绝套话、空话，篇幅在1500-2000 字，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基本信息：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工作单位，职务，职称，何年何月毕业于原学校及原所学专业，何时进入开放教育何专业学习等。
2.突出表现：
概括描述在读期间或毕业后学习与工作的突出表现，以及所获奖励情况，字数不少于200字。
3.详细事迹：
详细介绍在读期间或毕业后的学习情况学习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和工作中的主要业绩，以及参加学校和社会活动的情况，要求以具体事例说明。


